附件2
长治市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具体要求
	完成时限

	1
	依托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一批全科医学实践教学基地。
	市卫健委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确认为教学基地的医院要加强全科医学师资队伍建设，制定建设规划，在人员配备、职称评聘、工作量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
	持续推进

	2
	依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区域性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基地。
	市卫健委
	[bookmark: _GoBack]长治市人民医院、  和平医院
	市卫健委负责开展基层实践基地师资培训和骨干师资培训。
	持续推进

	3
	推进全科继续医学教育供给侧改革，建设继续医学教育基地。
	市卫健委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学（协）会
	市卫健委负责提高继续医学教育中医药专业知识培训比例；专业学（协）会负责在基层举办全科医学相关学术会议。
	持续推进

	4
	提高全科医生薪酬待遇，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卫健委
	合理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对应聘到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全科医生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提前转正定级；市卫健委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持续推进

	5
	创新全科医生聘用管理方式，在核定编制内保证全科医生的配备。
	市编办
	市人社局、市卫健委
	市编办负责在核定的编制内保证全科医生的配备，对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实行“县管乡用”和“乡管村用”；市人社局负责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5年以上服务协议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全科医生，可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
	持续推进

	6
	加大全科医生职称晋升政策倾斜力度。
	市人社局
	市卫健委
	市人社局负责落实对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学历全科医生在人员招聘、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相关待遇。
	持续推进

	7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对非营利性全科诊所在财政补助、人才培养和纳入医保等方面予以支持。
	市卫健委
	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
	市卫健委负责对全科诊所的设置实行市场调节；市财政局负责根据相关政策适当给予财政补助支持；市人社局负责制定人才培养政策；市医保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全科诊所按规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持续推进

	8
	增强全科医生职业荣誉感，加大对优秀全科医生的表彰奖励力度。
	市卫健委
	市人社局、市总工会
	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负责加大对优秀全科医生的表彰奖励力度。
	持续推进

	9
	探索开展本地区全科医生试点培养工作，增加全科医生总数量。
	市卫健委
	市财政局
	市卫健委负责本地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具体工作；市财政局负责配合卫健委完善资金保障等相关政策。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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